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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案委員。 

提案人：顧立雄  尤美女  周春米  蔡易餘 

B、 

鑒於家事事件法實施後，民眾對新法多感陌生艱澀，尤其女性及其子女面對婚姻家庭紛爭，

多居弱勢處境，不易保障訴訟權之平等，而部分家事服務中心受限於經費，設施、設備、推廣

活動及宣導之強化因而受限，無法擴大服務提供範圍。爰建請司法院盤點各地家事服務中心的

硬體狀況及服務量，提供家事服務中心辦理子女會面交往所需之錄音錄影設備並修正《司法院

辦理補（捐）助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辦法》，放寬民間團體得申請補（捐）助項目，包括推廣

活動及宣導等經費，於一個月內提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顧立雄  蔡易餘  周春米  段宜康 

C、 

鑒於家事事件法實施後，民眾對新法多感陌生艱澀，尤其女性及其子女面對婚姻家庭紛爭，

多居弱勢處境，不易保障訴訟權之平等，且 104 年度法律扶助基金會准予扶助之家事事件已達

6,762 件，占扶助案件 17.33%。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已於 102 年 11 月 25 日通過決議，要求法

扶基金會「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家事案件之法律服務專案或家事法律中心之執行進展及落

實成效」；但迄今偏遠地區仍有扶助律師不足及態度不佳之問題，爰建請司法院會同法律扶助

基金會及民間團體持續研擬「家事扶助專案」，並提出改善具體措施，於兩個月內提交本院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顧立雄  周春米  蔡易餘  段宜康 

D、 

司法院於宣傳各種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時，應主動告知人民「觀審、參審、陪審」三種不同制

度，並使其充分了解其間差異，不應偏頗特定之審判制度，無論是制度介紹與比較、問卷設計

、廣告宣傳，均應衡平，不得偏廢，俾使民眾獲得充分且完整之資訊。爰此，建請司法院於三

個月內，修正目前標題與內容不符之宣傳文案、網站，增補其他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介紹後，提

交具體改善措施之書面報告予本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顧立雄  蔡易餘  周春米  段宜康 

E、 

鑒於目前對於未來司法審判制度改革方向尚無確切共識，司法院應彙整各級法院、司法從業

人員與人民意見，供作未來改革參考。爰此，建請司法院參酌各模擬法庭試辦情形及各級法官

與參與民眾意見，於三個月內提出司法審判制度改革之建議報告予本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及提案

委員。 

提案人：尤美女 


